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清寒師資生助學金實施辦法
114年11月20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及協助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為本碩士學程)清寒師資生，使其能專心向學，以支持至偏鄉或特殊地區擔任教師，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清寒師資生助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據以辦理。
第二條 基金來源係本助學金由熱心之教育界人士、社會人士捐助，納入校務基金專戶以充實
       助學金之永續。
第三條 申請資格包含本碩士學程在學學生的家庭為中低收入戶者，或清寒情形經村里辦公室
       證明者，或由經本學程導師瞭解認定，應提供助學金支持其學習者。
第四條 助學金名額依基金累積情形進行核發，每人每學年助學金五萬元，分別於12月與隔年5月核發；惟倘獲得助學金者畢業、離校而不具有在學學籍時，或喪失師資生資格時，即不再繼續核發此助學金。
第五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資料或經學校證明之影本
　　(一)申請表1份。
　　(二)本碩士學程導師推薦函1份。
　　(三)中低收入戶、或村里辦公室開具清寒證明，或由經本學程導師瞭解認定後報告書1份。
第六條 公告、申請、審核預定時程
[bookmark: _GoBack]    (一)公告：每學年由本碩士學程確認當年度可發放之助學金名額及總金額，並於9月底前公告。
    (二)申請：每學年10月底前。
    (三)審核：每學年11月底前經本碩士學程導師會議審核。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碩士學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